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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先生： 

關於《2021年國旗及國徽(修訂)條例草案》的補充資料 

 就委員於 8月 27日首次委員會會議上的提問，現回覆如下。 

國旗、國徽、區旗、區徽 

2. 《2021 年國旗及國徽(修訂)條例草案》（《條例草案》）的
立法原則，是必須充分體現經修正的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》

（《國旗法》）及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》（《國徽法》）的規

定、原則和精神，同時兼顧香港特區的普通法法律制度及實際情

況。此做法完全符合《基本法》第十八條的規定。

3.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、國徽及國歌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

徵和標誌。國家分別訂立《國旗法》、《國徽法》及《中國人民共

和國國歌法》，以保障這些國家象徵和標誌的正確使用及維護其尊

嚴。這三部全國性法律亦已列入《基本法》附件三，在香港以本地

立法方式實施，即制訂《國旗及國徽條例》及《國歌條例》。有見

及此，在草擬《條例草案》時，特區政府有適當參考《國歌條

例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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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一如現行的《國旗及國徽條例》，《條例草案》的根本原則

及精神是「尊重」，尊重我們的國家、尊重作為我們國家象徵和標

誌的國旗及國徽。為保障這種基本的「尊重」精神，對於意圖侮辱

國旗及國徽，而公開及故意作出侮辱國旗及國徽行為的人士，《條

例草案》保留適當的刑責和罰則，予以阻嚇。我們立法原意亦一如

既往，是禁止所有公開及故意侮辱國旗或國徽的行為，不論有關行

為是在現實生活或網絡平台上作出。因此，《條例草案》對《國旗

及國徽條例》第 7 條的修訂，旨在釐清可構成侮辱國旗及國徽罪行
的條文，明確訂明任何人公開及故意以焚燒、毀損、塗劃、玷污、

踐踏國旗、國徽或其圖像的方式或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旗或國徽；或

故意發布以焚燒、毀損、塗劃、玷污、踐踏國旗、國徽或其圖像的

方式或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旗或國徽的情況，意圖侮辱國旗或國徽，

即屬犯罪。 
 
5. 區旗及區徽是香港特別行政區（香港特區）的象徵和標誌。

同樣地，任何意圖侮辱區旗及區徽，而公開及故意作出侮辱區旗及

區徽的行為（不論是在現實生活或網絡平台上作出的），必須予以

禁止。就此，《區旗及區徽條例》第 7 條明文禁止任何人公開及故
意以焚燒、毀損、塗劃、玷污、踐踏等方式侮辱區旗或區徽。當中

的立法原意與《國旗及國徽條例》第 7 條有關禁止侮辱國旗及國徽
的條文一致，旨在保護這些象徵和標誌的尊嚴。 
 
6. 事實上，除了立法目的是一致外，現時的《國旗及國徽條

例》及《區旗及區徽條例》不論在結構、內容、保護範圍，以及罰

則等方面亦非常類近。兩條條例對保護國旗、國徽、區旗及區徽這

些重要的象徵和標誌，均發揮重要作用，而其所訂立的機制亦行之

有效。 
 
7. 就部份委員建議修訂《區旗及區徽條例》一事，正如政制及

內地事務局局長在第一次會議上的回應指出，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

盡早完成修訂《國旗及國徽條例》，以在本港實施經修正《國旗

法》及《國徽法》的適用內容。因此，特區政府的首要目標是在本

立法年度內，盡快完成《條例草案》的審議工作。特區政府經詳細

考慮部份委員的意見後，認同應適當修訂《區旗及區徽條例》，以

盡量與擬修訂的《國旗及國徽條例》保持一致，故現計劃在下個立

法年度將相關修訂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。惟特區政府亦強調，現行

的《區旗及區徽條例》已賦有足夠的條文保障，禁止任何人士對區

旗及區徽作出公開及故意的侮辱行為。因此，委員以至市民大眾均

無須擔心。 






